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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餐服務轉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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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院受理案件後，於七個工作日內完成訪視評估，評估後符合送餐者於七個工作日內開始進行

送餐服務；未符合者則於當日結案。 

 

長照中心轉介 長者自行求助 社工主動發現 親友、社區、機構轉介 

本院初步評估再

次確認送餐意願 

條件不符 

無法開案 

無送餐意願 

轉介其他資源

或提供資訊 

是否為中低

收、低收 

本院社工室評估 

營養評估 

轉介長照中心評估失能及送餐需求 

長照中心 

是否開案 

家庭支持 身心功能 居家環境 

是否提

供服務 

結案 

服務提供 

個案管理 

健康促進活動 

關懷陪伴 

居家醫療訪視 

其他資源 

送餐服務 


